       佛光大學產學合作(國科會)經費流用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
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	科目
	原分配

預算數
	流入數
	流出數
	流用後分
配預算數
	流用百分比
(流用數/
原分配數)
	說         明
(流出入原因)

	編號
	補助項目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計畫主持人
	
	會 計 室
	
	核准
	

	單位主管
	
	
	
	
	

	一級單位主管
	
	
	
	
	


註  1：因計畫需要，流出數額未超過核定金額之50%，且流入數額未超過擬流入補助項目核定金額之50%者，方得辦理流用；如有特殊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2：本申請表奉  核後，正本請擲回會計室俾供預算流用分配之依據，影本請檢附於結案清冊內。

3：請附經費核定清單。

